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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象艳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25,160,635.01 6,027,568,376.58 1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17,608,481.09 3,332,202,658.25 8.5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4,182,397.17 92.80% 3,268,866,455.61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533,824.79 63.09% 247,291,359.70 5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3,611,839.58 152.42% 163,203,522.66 1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24,796,688.04 -10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 60.98% 0.226 5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 60.98% 0.226 5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0.83% 7.27% 2.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9,020,584.89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781,210.54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7,900.0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29,843.48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2,617,667.5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45,566.74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345,799.67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8,002.96 ---

合计 84,087,837.0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5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4% 351,338,310 68,188,047 质押 343,108,457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2% 109,556,670 109,556,670 质押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

资江阴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9% 72,056,601 34,132,074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4.74% 51,791,361 51,791,361 质押 50,952,175

深圳市权策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 33,001,405 33,001,405 冻结 33,001,405

江阴福奥特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0% 24,018,864 11,377,358 质押 17,698,110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68% 18,338,446 0 质押 18,338,446

深圳市安雅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16,233,508 16,233,508 冻结 16,233,508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1.19% 13,019,797 0

沈洁 境内自然人 1.10% 12,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3,150,263 人民币普通股 283,150,263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37,924,527 人民币普通股 37,924,527

周稷松 18,338,446 人民币普通股 18,338,446

曹国路 13,019,797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797

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641,506 人民币普通股 12,641,506

沈洁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1,026,433 人民币普通股 11,026,43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

丰利8号单一资金信托

9,292,071 人民币普通股 9,292,07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94,348 人民币普通股 8,694,348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7,462,782

境内上市外资

股

7,462,7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何剑锋在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及高管职务， 太海联股

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与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46,361,283.70 115,243,231.10 113.78% 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793,488,

401.69

1,303,833,

738.43

37.55%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 环保工程类项目结算周

期较长所致。

预付款项 221,572,687.05 64,040,179.46 245.99% 主要系公司业务扩大、采购规模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5,280,945.50

1,309,811,

376.15

-35.47%

主要系子公司宇星科技本期收到部分老股东履

行应收款兜底义务回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622,007.21 35,546,910.61 87.42%

主要系本期期末待抵扣及留抵进项税额增加所

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45,502,790.48 436,207,132.19 47.98%

主要系2017年9月末华夏幸福收盘价较2016年

末收盘价上升， 相应公允价值增加及本期采用

成本法计量的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875,720,959.86 426,984,333.66 105.09% 主要系子公司BOT项目、水处理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07,261,915.51 77,907,680.46 37.68% 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841,467,810.80 444,939,487.03 89.12%

主要系本期业务量增加， 对应采购应付未付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475,018.41 25,450,178.28 -47.05%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已计提的职工薪酬，导

致期末数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2,935,882.11 1,833,084.24 60.16%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742,500.00 52,276,661.63 -85.19% 主要系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40,905,966.12 22,310,364.11 83.35%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25,561,809.56 94,007,910.05 33.57% 主要系增加市场开拓、加大市场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 234,585,294.16 165,815,147.43 41.47% 主要系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573,255.83 10,132,492.10 182.00%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 按政策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96,226,789.18 35,171,759.15 173.59%

主要系本期减持华夏幸福所获得的收益影响所

致。

营业外收入 50,975,113.42 33,509,731.04 52.1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土地补偿款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624,007.58 1,528,414.86 856.8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资产所支付的费用影响

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509,481.52 22,697,924.44 109.31%

主要系本期减持华夏幸福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4,796,

688.04

-310,638,

811.25

-101.13%

主要系本期铜价上涨所支付购买商品、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及公司采用票据业务结算方

式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8,804,893.95 82,225,904.97 275.56%

主要系子公司宇星科技本期收到部分老股东履

行应收款兜底义务回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4,747,211.20 199,231,694.06 12.81% 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1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14日、2017年3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及两次调整修订

后的议案。经二次修订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剑锋先生，

非关联自然人佘常光先生以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合计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 其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剑锋,佘常光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何剑锋认购金额

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佘常光认购金额不低于5,434万元且不超过8,000万元

人民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64,162,754股，定价基准日为2016年7月23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12.78元/股。 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该事项申请予以受理。2017年7月8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根据

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规定，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12.78元/股调整为8.51元/股、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64,162,754股调整为不超过

96,357,226股。 2017年8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方案中的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进行调整，调整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3,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拟用于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74,030,552股。 2017年8月29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截至目前仍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文件。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7

月23日、2016年9月24日、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2月20日、2017年7月8日、2017年8月10日、2017年8

月30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

2016年07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6年09月24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6年10月15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

事项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6年12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

的公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调减募集资金规

模暨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2017年7月8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7年8月1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7年08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权策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深

圳市安雅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太海

联股权投资

江阴有限公

司、 江阴福

奥特国际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上海和

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Zara� Green�

Hong�Kong�

Limited、

Samuel�

Holdings�

Limited、

Eastern�

Union�

Holding�

Limited、

Jess� Kay�

Interna-

tional�

Limited、

Noveau�

Direction�

Limited

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之盈利补偿

协议及补充

协议的承诺

宇星科技尚

未全部收回

的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

款的对价支

付安排分为

三期。 第一

期 现 金 对

价， 即现金

总 对 价 的

40%�， 将于

2016年 6月

30 日 前 支

付。 第二期

现金 对价 ，

即现金总对

价 的 30% ，

将于2017年

6月 30日前

支付。 第三

期 现 金 对

价， 即现金

总 对 价 的

30% ， 将于

2018年 6月

30 日 前 支

付。

2015年03月

30日

三年

该承诺截止

公告日 ，宇

星 科 技 第

一、 二期应

收款的购回

除深圳市权

策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雅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没有

履 行 承 诺

外， 其余承

诺人已履行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 --- --- --- --- ---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 ---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按《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第一、二期应收款

购回承诺，已构成实质性违约的事实。 2017年1月，公司已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上述违约事实提起诉讼，法院已立案受理。 2017年7月2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判定公司胜诉。 2017年8月21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律师收到法院以邮

寄形式送达的有关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

上诉状。2017年10月21日，公司及宇星科技分别与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

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就本次诉讼达成了和解，并分别签署了相关协议，本协

议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生效，以

及本协议生效后需由协议各方至法院办理相关调解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月12日、2017年8月11日、2017年8月2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34

0

华夏幸

福

5,

302,

767.80

公允价

值计量

362,

628,

557.70

---

303,

046,

067.02

---

88,

945,

365.88

82,

617,

667.50

409,

364,

190.48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原始出

资

境内外

股票

00216

1

远望谷

1,

662,

299.72

公允价

值计量

2,

296,

326.33

--- --- --- ---

1,

991.61

2,

260,

477.3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买入

合计

6,

965,

067.52

--

364,

924,

884.03

0.00

303,

046,

067.02

0.00

88,

945,

365.88

82,

619,

659.11

411,

624,

667.83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8月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年09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年09月2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 适用 √ 不适用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本报告期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无后续计划。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097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保科产业园一期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盈峰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 ）。

产业园主要定位为环境在线监测装备、新能源环卫装备、环卫机器人、水处理设备等高端环境装备

的研发和生产基地，环保科技项目孵化基地，以及提供配套的环保服务。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亿元，一期

建设总投资2.64亿元。

2016年9月29日，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共同签订《盈峰环境顺德环保产业园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签署

投资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0）。

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盈峰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定位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境在线监测装备、新能源环卫装备、环卫机

器人、水处理设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烟气处理设备等高端环境装备的生产基地，研发大楼，综合

配套大楼等。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80亩，总计容建筑面积11.74万平方米。

4、项目投资规模：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亿元，一期建设总投资2.64亿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银行

贷款，二期投资将根据环保市场发展状况分步完成。 一期建设费用主要为建筑工程投资、配套工程投资、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无形资产费用以及其他资产费用等。

5、项目建设期限：一期建设施工工期预计24个月。

三、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高端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服务商” 的发展战略，以及充分发挥顺德地区在高

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公司联合顺德区政府共同打造顺德科技环保产业园。 产业园有利于提升公司

在环境高端装备领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以及完善公司的环保产业链，有利于公司总体战略的实施和品

牌价值的提升，对公司业务发展有积极正面影响。 同时，产业园对助力顺德区环保产业的升级、环保产业

链条的完善、环保产业影响力的提升、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优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 098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23日召开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58号《关于核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深

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43,456,03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9.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24,999,983.18元，扣除实际发行费用23,564,854.8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01,435,128.36元。 2015

年10月12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0月13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386号验资报告，对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401,435,128.36元， 其中用于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381,638,

000.00元、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研发及运营费用19,797,128.36元。

截至2017年10月23日，公司已支付前期垫付中介费用11,564,854.82元、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的研发及运营费用19,797,128.36元、支付收购现金对价280,970,807.16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74,686,018.71元。 由于收购对价是分期支付，约7,469万元资金暂处于闲置状态。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情况及期限

由于收购对价是分期支付，公司拟将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与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期间需支付部分现金对价，将提前归还相应金额的募集资金）。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将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

向银行借款，最高可减少利息支出约365万元（按同期银行存贷款利率差计算）。

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因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不会影响以后年度收购对价

的支付。

公司承诺：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3、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

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监事会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

3、保荐机构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1）未来12个月

内不会进行公司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2）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3）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4）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

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广发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7,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计划，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099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2017年8月11日、

2017年8月13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

布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号）、《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4号）、《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6号）。

经各方友好协商，2017年10月21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宇星科技” ）分别与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策管理” )、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雅管理” ),就本次诉讼达成了和解，并分别签署了相关协议。 该协议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现就本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之一(安雅管理)

被上诉人一：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二：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以下合称被上诉人）

上诉人：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经各方友好协商，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566号案件达成如下协议：

1、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二支付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购回款本金92,905,008元。 剩余上诉人应

付的全部款项（包括剩余购回款本金17,701,733元、违约金22,121,348元、案件的一审受理费705,440

元以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以上诉人在《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一》项下所购份额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包括全部现在尚未实际收回的及已实际收回的，及其孳

息)抵偿，该抵偿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且无论前述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今后实际的回收情况如

何，各方均互不找补（即互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 前述上诉人应支付的现金92,905,008元于本协议生

效后五日内支付。

2、本案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3、若上诉人未按时支付本协议第1条的应付现金92,905,008元，则被上诉人二有权通过司法程序

强制执行上诉人所持有的盈峰环境股票（股票代码000967，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上诉人合计持股16,233,

508股）中的10,227,100股（包括10,227,100股股票及对应的红利、红股、转增股，统称“标的股票” ）,

前述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均全部归被上诉人二所有，在此情况下：

3.1、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如低于92,905,008元的，被上诉人同意在收到标的股票全部成交价款后放

弃向上诉人追偿不足部分款项；

3.2、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如高于92,905,008元的，上诉人同意超出部分全部归被上诉人二所有；

3.3、 自被上诉人二收到前述标的股票全部成交价款之日起即视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本案项下的

债权债务已结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约定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购回事项已履行完毕，且被上诉人同意申请解除对上诉人所持有的剩

余盈峰环境股票的查封。

4、如由于上诉人所负除本协议第1条债务之外的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案执行过程中产生的

执行费、评估费等），导致被上诉人二没有收到前述全部的标的股票成交价款的，则上诉人应当就差额部

分（即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减去被上诉人二实际收到的执行款）向被上诉人二作全额补偿并在差额确定

后五日内支付，补偿完毕后视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本案项下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且被上诉人同意申

请解除对上诉人所持有的剩余盈峰环境股票的查封。

5、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并且经被上诉人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和解协议之二（权策管理）

被上诉人一：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二：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以下合称被上诉人）

上诉人：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经各方友好协商，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565号案件达成如下协议：

1、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二支付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购回款本金189,225,136元。 剩余上诉人

应付的全部款项（包括剩余购回款本金35,986,180元、 违约金45,042,263元、 案件的一审受理费1,

393,068元以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以上诉人在《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 项下所购份额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包括全部现在尚未实际收回的及已实际收回

的，及其孳息)抵偿，该抵偿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且无论前述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今后实际的回

收情况如何，各方均互不找补（即互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 前述上诉人应支付的现金189,225,136元

于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2、本案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3、若上诉人未按时支付本协议第1条的应付现金189,225,136元，则被上诉人二有权通过司法程序

强制执行上诉人所持有的盈峰环境股票（股票代码000967，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上诉人合计持股33,001,

405股）中的20,790,900股（包括20,790,900股股票及对应的红利、红股、转增股，统称“标的股票” ）,

前述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均全部归被上诉人二所有，在此情况下：

3.1、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如低于189,225,136元的，被上诉人同意在收到标的股票全部成交价款后放

弃向上诉人追偿不足部分款项；

3.2、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如高于189,225,136元的，上诉人同意超出部分全部归被上诉人二所有；

3.3、 自被上诉人二收到前述标的股票全部成交价款之日起即视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本案项下的

债权债务已结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约定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购回事项已履行完毕，且被上诉人同意申请解除对上诉人所持有的剩

余盈峰环境股票的查封。

4、如由于上诉人所负除本协议第1条债务之外的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案执行过程中产生的

执行费、评估费等），导致被上诉人二没有收到前述全部的标的股票成交价款的，则上诉人应当就差额部

分（即标的股票成交价款减去被上诉人二实际收到的执行款）向被上诉人二作全额补偿并在差额确定

后五日内支付，补偿完毕后视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本案项下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且被上诉人同意申

请解除对上诉人所持有的剩余盈峰环境股票的查封。

5、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并且经被上诉人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诉讼情况见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四、本次和解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的影响

本次和解较好的解决了公司收购宇星科技时关于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购回的相关问题， 维护了

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此外，若本次和解能够顺利落实,公司将收回应收款购回款，增加公司现金流，以

及减少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对本公司当期利润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也将产生积

极影响。

本协议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需由协议各方至法院办理相关调解手

续。 公司将积极推动及处理本诉讼案件的后续事宜，并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调解协议》（权策管理）；

2、《调解协议》（安雅管理）。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100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7年11月1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交易时间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开始时间（2017年11月9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7

年11月10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7年11月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

层。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审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2、审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达成和和解的相关协议》。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4）、《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95）。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统一表决 √

1.00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雅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

2.00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权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的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

四、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7年11月6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二）出席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须持出席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须持出席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盈峰环境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邮编：528311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信函或传真请注明“盈峰环境股东大会”字样，并请致电0757-26335291查询。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见附件

一）。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本次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2、会议咨询：

联 系 人：王妃

联系电话：0757-26335291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7；投票简称：盈峰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1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附件三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统一表决 √

1.00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雅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

2.00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权策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

股份性质（填股数）： 股有限售条件股； 股无限售条件股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自签署日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

无“√” 符号或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符号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094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17日以通讯方式

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7年10月21日下午

13时30分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7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雅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五、审议通过《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权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六、审议《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7-095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17日以通讯方式

向监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7年10月23日下午14时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焦万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建

设公司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的相关协议》。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0月25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 或“公司” 、原“上风高科” ）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盈峰环境使用

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年8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58号文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公司民币

普通股（A股）43,456,031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9.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24,999,983.18

元，扣除保荐、承销等费用23,564,854.82元，募集资金净额401,435,128.36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5]386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用于支付相关中介机构等费用、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宇星科技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的研发及运营费用。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401,435,128.36元， 其中用于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381,638,

000.00元、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研发及运营费用19,797,128.36元。

截至2017年10月23日，公司已支付前期垫付中介费用11,564,854.82元、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的研发及运营费用19,797,128.36元、支付收购现金对价280,970,807.16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74,686,018.71元。 由于收购对价是分期支付，约7,469万元资金暂处于闲置状态。

三、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中，支付交易对方现金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现金对价(万元)

1 Samuel�Holdings�Limited 26,660.38

2 Eastern�Union�Holding�Limited 7,770.28

3 Jess�Kay�International�Limited 3,379.14

4 Noveau�Direction�Limited 354.00

合计 38,163.81

上述交易对方获得现金对价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Samuel� Holdings� Limited的现金支付安排

Samuel� Holdings� Limited的现金支付安排如下：

期数 支付金额 支付时间

第一期

现 金 对 价 的

40%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风高科名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第十五个工作日且最迟不超过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风高科名下六十日（60日）内支付。

第二期

现 金 对 价 的

30%

在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标的公司2016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十五个工作

日内且不迟于2017年5月31日支付。

第三期

现 金 对 价 的

30%

标的公司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且不迟于2018年5月31日

支付。

2、Eastern� Union� Holding� Limited、Jess� Kay� International� Limited、Noveau� Direction�

Limited的现金支付安排

Eastern� Union� Holding� Limited、Jess� Kay� International� Limited、Noveau� Direction�

Limited的现金支付安排相同，具体如下：

期数 支付金额 支付时间

第一期 现金对价的80%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风高科名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第十五个工作日且最迟不超

过标的资产过户至上风高科名下六十日（60日）内支付。

第二期 现金对价的20%

在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且标的公司2015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十五个

工作日内且不迟于2016年5月31日支付。

鉴于本次支付上述交易对方现金对价采用分期支付方式， 公司已支付收购现金对价280,970,

807.16元，为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将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补充公司与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向银行借款，

最高可减少利息支出约365万元（按同期银行存贷款利率差计算）。

四、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情况

2015年11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总额为18,296.91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6年10月24日，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8,

2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金额。

2016年10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七节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总额为16,200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7年10月19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6,200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金额。

截至2017年10月19日， 公司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8,700万元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中国银行上虞支行（账号362369594745），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500万

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浦发行上虞支行（账号85070154740015152）。

截至2017年10月19日， 公司已归还前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16,200万元，

并及时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五、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将再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7,000万

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为401,435,128.36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7.44%）。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本

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将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相关的法律程序

2017年10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7,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时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7,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1）未来12个月

内不会进行公司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2）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3）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4）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

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广发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7,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计划，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泽明 易莹 岳亚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3日


